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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南延税三 通 〔2025〕 1 号

南平金达贸易有限公司： 91350702MA2YGTRH9D

    事由： 提供账簿、记账凭证等有关材料

    依据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》第三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

通知内容：你（单位）2021年海关年度出口额与当年申报的企业所得税营业收入不一致，应在收到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后3日内（即2025年1月13日前）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你（单位）相应年度营业收入及相应成本的佐证；逾期未办理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将按照你（单位）海关出口金额进行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核定。    
税务机关（印章）

二〇二五年一月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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